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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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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888) 

 

自願性公告 

終止股份獎勵計劃 

 
茲提述貝森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之

公告（「該公告」）有關採納本公司之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除

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鑑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受託人並沒持有任何奬勵股份，且本公司無意在來年的財

政年度根據股份奬勵計劃授予進一步獎勵，為降低本公司之行政成本，董事會經

決議通過終止股份獎勵計劃，自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效（「該終止」），

並已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與受託人簽訂信託契約之終止契約。  

 

根據信託契約，受託人應在收到終止通知的二十(20)個營業日內出售信託項下為

參與者利益而持有的基金和財產中之任何剩餘股份和所有該等非現金收入，而剩

餘現金、信託中之該等出售所得款淨額及剩餘的該等其他資金（經根據信託契約

作出適當扣除關於所有出售成本、負債及開支後）須立即匯予本公司。本公司將

與受託人就終止後信託項下之資金的匯款事宜進行安排。 

 

承董事會命 

貝森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朱冬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及非執行董事馬蔚華博士；執行董事
徐沛欣先生、孫磊先生及朱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齊大慶博士、陳亦工先
生及馮中華先生。 


